
衛生福利部 
103年10月 

現制身心障礙鑑定簡介 



 

   至102年底身心障礙者計112萬5,113人(佔總人口4.81%) 

   較101年底增加0.03％，續呈逐年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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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 

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正公布，現制身心障礙鑑

定已於101年7月11日全面實施。 

二、身心障礙鑑定之改變： 

    (一)除舊制的醫療鑑定外，再增加需求評估。 

    (二)鑑定項目改變：除舊制身體結構、功能為鑑定依據， 

        新增社會參與及環境因素鑑定。 

    (三)鑑定人員改變：舊制由醫師鑑定後核發身心障礙手冊， 
  現制改為由鑑定醫師及鑑定人員組成之團隊鑑定及需求 

        評估後發身心礙證明 

    (四)衛生機關完成鑑定報告，轉社政機關進行需求評估後，    

        合於規定者，核發身心障礙證明，據以提供所需之福利 

        及服務。 

    (五)身心障礙證明仍列輕、中、重度及極重度，並依等級不
  同而有不同福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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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身心障礙鑑定與現制的差別 

舊    制 現    制 

鑑定分類 16類身心障礙 8大類身心障礙 

鑑定工具 
我國自行發展，約使用20餘年： 
•針對身體功能（類似b碼及s碼） 

以WHO發展之ICF為架構重新建立： 
•  身體功能與結構（b碼及s碼） 
•  活動參與及環境（d碼及e碼） 

鑑定等級 
依據鑑定表，計算綜合等級： 

輕度、中度、重度、極重度 

•依據現制鑑定表，每個項目皆有  
  等級，ICF並無綜合等級 
•為因應未來各類法規及福利補助 
  之核給仍需規劃綜合等級 

鑑定流程 醫院鑑定（醫師門診） 
專業團隊鑑定 
 （醫師門診 ＋其他專業評估） 

鑑定人員 醫師 鑑定醫師及功能評估人員 

特    性 
主要以疾病型態鑑定分類，所獲得
之福利服務皆相同。 

•依個案之身心功能評估，作為獲得 
  福利服務之依據 
•個別化：衛生單位須籌組鑑定專業 
  團隊及社政單位需求評估團隊，作 
  為鑑定級需求評估核定之證明。 



   身心障礙者鑑定與需求評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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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鑑定及需求評估原則 

一.截至103年6月底持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共113萬

1,097人(男64萬3,288人；女48萬7,809人）。 

二.依據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第106條第3項： 

(一)101-104年為新申請及屆期重新鑑定者。 

(二)104-108年為持舊制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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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1年7月11日後申請身心障礙鑑定僅能使用現制身心
障礙鑑定制度。 

二. 身心障礙鑑定流程分為一般流程及併同辦理： 

 如申請併同辦理進行鑑定的話，須配合該醫院之併同
辦理診間及時間，並依醫院掛號規則辦理，不能指定

特定醫師進行鑑定。 

 併同辦理建議先詢問辦理機構承辦窗口，以瞭解掛號
規定及診次與時間。 

三.如對鑑定結果有異議者，應於收到通知書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以書面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並以一次為限。申請重新鑑
定須負擔40%之相關作業費用，如異議成立，會將此
費用退還。 

新申請身心障礙者鑑定或申請重新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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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備註: 

1.醫療鑑定：至鑑定機構由鑑定醫師及鑑定人員所組成之團隊進行鑑定 

2.需求評估：由社政單位辦理判定行動不便、必要陪伴者優惠及復康巴
士之需求評估 

 

現制身心鑑定與需求評估併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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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六歲兒童申請身心障礙鑑定之規定 

一. 依據第六條規定略以：「未滿六歲兒童，申請身心障礙鑑定，無
法以附表二明確判定其身心障礙類別及程度分級者，依下列規定
為之。」 

二. 可明確鑑定其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永久性缺陷之兒童。而無法區
分其程度分級者，得暫判定為重度等級。 

三. 由染色體、生化學或其他檢查、檢驗，確定為先天缺陷或先天性
染色體、代謝異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因罕見疾病而致
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障礙之兒童。而無法區分其程度分級者，得
暫判定為重度等級。 

四. 經早期療育發展評估，確定具二項(含)以上發展遲緩並取得報告
。而無法區分其程度分級者，得暫判定為輕度等級。 

五. 未滿六歲兒童依上述規定暫判定重度或輕度者，應於滿六歲後六
十日內辦理重新鑑定。 

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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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第十二條規定略以，身心障礙手冊屆效期者，應於其效
期屆滿前九十日內，至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指定鑑
定機構，申請重新鑑定或申請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
給鑑定報告。 

 

一. 申請依現制重新鑑定。 

二. 申請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給鑑定報告: 

(一)鑑定醫師依現有障別等級轉換，效期由醫師判定，以截
至104年7月10日為限。 

(二)仍須進行鑑定人員及後續需求評估。 

(三)該申請以一次為限。 

(四)如對鑑定結果有異議者，依現制進行重新鑑定。 

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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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第十二條規定，原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民眾，其重新鑑定日期是

在101年7月11日至104年7月11日者，於重新鑑定時有兩種申請方式，

依現制重新鑑定或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給鑑定報告，流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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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續) 



 

綜合等級係以各類身心障礙類別之等級整合判
定之；各類身心障礙類別之等級，則由類別內
各向度之障礙程度整合判定之。 
 

(一)同時具有二類或二類以上不同等級之身心障礙類別時， 

    綜合等級以較重等級為準；同時具有二類或二類以上相 

    同等級之身心障礙類別時，綜合等級應晉升一級，以一 

    級為限。 
 

(二)在同一身心障礙類別中同時具有二項或二項以上不同程 

    度之鑑定向度時，以較重程度為準；而同時具有二項或 

    二項以上相同程度之鑑定向度時，除第二類及第七類之 

    外，其餘身心障礙類別以此障礙程度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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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續) 



(三)第二類身心障礙類別中，若評定鑑定向度係因不同感官功 

    能或結構所致且最高障礙程度相同時，等級應晉升一級， 

    但以一級為限。  
 

(四)第七類身心障礙類別中，若評定鑑定向度同時具有上肢及 

    下肢之最高障礙程度相等，等級應晉升一級，但以一級為 

    限。 
 

(五)障礙程度1亦即輕度；障礙程度2亦即中度；障礙程度3 

    亦即重度；障礙程度4亦即極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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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續) 



身心障礙之類別及其程度分級 
 
 
 

 
 
 
 
 
 
 
 
 
綜合等級： 
1.障礙類別共  三  類 
2.鑑定綜合等級：□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未達輕度 

障礙類別 障礙向度 程度 障礙程度 重新鑑定日期 

類別一 

神經系統構造及
精神、心智功能 

精神動作功能 1級 輕度 

類別二 

眼、耳及相關構
造與感官功能及
疼痛 

視覺功能 1級 

中度 

聽覺功能 1級 

類別七 

神經、肌肉、骨
骼之移動相關構
造及其功能 

關節移動的功能 1級 

中度 肌肉力量功能 2級 

下肢結構 1級 

身心障礙鑑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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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參與與環境因素 
 
 
 
 
 
 
 
 
 
 
 
 
 
 
 
註：分數越高越嚴重 
 

領域 分數 
困難程度
百分位 

領域 分數 
困難程
度百分
位 

領域 分數 
困難程度
百分位 

認知 3% 與他人相處 35% 社會參與 7% 

四處走動 
 

35% 居家活動 4% 

生活自理 20% 工作與學習 5% 
總   分 

 

身心障礙鑑定報告 (續) 

衛生福利部16 



肆、未來方向 

一、加強鑑定人員訓練內容，提升鑑定品質。 

二、滾動式修正鑑定工具，確保鑑定結果之可用
性。 

三、強化鑑定流程，並加強宣導。 

四、身心障礙決策資訊系統之修正與完備。 

五、建立鑑定結果監控機制，提升鑑定品質，減少
鑑定爭議。 

六、建置青少年與兒童版鑑定工具。 

七、發展本土化身心障礙常模。 

八、依據決策資訊分析，建立我國活動參與之鑑定
及需求評估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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